


I

报告摘要

受东莞市财政局委托，东莞市众信绩效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作为第三方评价机构，对“2019 年度东莞市轨道交通治安

辅助人员经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综合评分 78.1 分，绩

效等级为“中”。

项目总体实施情况良好，开展了前期论证工作，按规范

实行招投采购，专项资金管理严格，辅助人员工作成效基本

符合预期绩效目标，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得到群众的整

体认可。

纵观本次评审，总结该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绩效目标设定全面性欠缺，绩效指标细化程度不足；

2.采购进度安排略为滞后；3.项目前期准备工作纵深不够：

人员配置数量的论证不够充分，实施执行时部分岗位设置不

够合理；4.项目管理过程存在不足：业务技能培训计划性欠

缺，人员离职调查未形成常态化，考核监督机制还有待加强，

人员资质、服务质量状况监管需深化；5.财务管理有待加强：

个别月份服务费支付有滞后现象，部分辅助人员未在服务方

购买“五险一金”，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

为此，总结后提出以下建议：

1.强化绩效管理意识，夯实预期目标设置；2.完善采购

计划安排，提高资金拨付及时率；3.优化岗位配置，探索勤

务工作安排的调整；4.加强监管考核力度，促进项目提质增

效；5.探索新政策下项目后续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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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全面检验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考核资金预期绩效目标

的实现程度、支出效率和综合效果，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的

管理水平，根据《印发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意见

的通知》（东府办〔2014〕49 号）、《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

（东府办〔2019〕51 号）的相关要求，“东莞市 2019 年度

轨道交通治安辅助人员经费项目”纳入东莞市财政局 2020

年财政支出第三方重点绩效评价范围。受东莞市财政局委

托，我司于2020年 5月－7月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经过资料审查、专家评审、综合分析等，形成本次绩效评价

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轨道交通作为市民出行重要交通方式，由于其方便快

捷、客流量大、空间封闭的特殊性，极易成为犯罪分子实施

极端行为和暴力恐怖活动的目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恐怖主义法》相关条例规定，轨道交通为一级响应区域，同

时根据市政府相关会议决定，东莞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为市级

重点防护单位。面对每年递增的客流量和日益严峻的治安形

势，轨道治安防范、反恐任务重要性不容忽视，长期保持警

力实行驻站巡防是有效震慑违法犯罪的重要方式。由于东莞

市民警人数编制的限制，轨道交通治安管理人员严重不足，

轨道交通治安队伍组建问题急需解决。参照国内其他城市轨

道交通公安的管理经验（如广州、深圳、苏州），2015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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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东莞市公安局提出《关于增加我局轨道交通治安管理分局

政府聘员、临工编制和辅警人员的请示》，经市政府常务会

议讨论，同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解决轨道交通治安辅助

161 个岗位的人员需求，经费参照第五类聘员标准核定。

东莞市轨道交通治安辅助人员经费项目的主管部门是

东莞市公安局，下设市轨道交通第一派出所负责具体管理工

作，现有民警 53 人。项目在 2016 年 5 月 6 日至 2019 年 8

月 7 日由广东莞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提供劳务派遣服

务，从 2019 年 8 月 8 日到 2022 年 8 月 7 日，合同乙方为东

莞市振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两阶段服务商均通过政府采购

形式确定。

表 1 项目基础信息表

一、岗位设置情况

序号 岗位 配置人数

1 队长岗 4

2 接警台岗 4

3 设备操作维护岗 4

4 视频监控岗 30

5 治安巡逻岗 105

6 内勤岗 4

7 门岗 3

8 送餐岗 3

9 司机岗 4

合计 161

二、工作职责

总体职责
对公安机关日常运转和警务活动提供辅助支持，其工作职责是协助民

警开展日常警务工作，除不具备执法权外，与编制内员工的职责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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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勤类

1.担负轨道交通 2号线的治安巡逻任务，协助民警开展警务工作，严

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2.参与应急处突演练，熟悉警用器械和防爆器材，协助民警处置各类

突发案（事）件;

3.协助民警开展身份证核查和对可疑人员盘查工作;

4.根据上级工作的要求，协助民警参与各类大型会议、重大节假日活

动的安保任务;

5.协助民警接受群众报警、求助、为群众提供综合性服务;

6.协助民警开展其他工作任务。

文职类
协助民警做好文件收发、宣传报道、工作总结、档案文件管理、信息

报送等工作

后勤类 统筹物资发放、后勤保障、维护各项设备等工作

东莞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于 2016 年 5月 27 日正式开通试

运行，全长 37.8 千米，共设置 15 座车站，除轨道交通专业

工作人员外，各站点配备有安检员及安全员，主要负责协助

站务室做好各项工作，同时配合公安人员进行治安检查与治

安事件的处置。

表 2 站点安检员、安全员工作职责

岗位 职责内容

安检员 站点入口乘客物品安全检查

安全员

1.车站乘客秩序的维护、确保乘客进入车站的良好治安秩序；

2.负责地铁设施的巡视检查、制止破坏地铁设施的行为；

3.劝导乘客不文明的乘车行为（吃东西、占座等）；

4.制止乘客违规行为（乱发广告、扫微信、拍视频等）；

5.配合公安人员进行治安检查与治安事件的处置；

6.做好应急事件（如防疫）的预防及处置。

7.配合车站、公安及政府部门人员做好车站的综合治理。

（二）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根据主管部门填报的《绩效目标申报表》，目标设定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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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绩效总目标

购买轨道交通治安辅助人员数量 161 人，其中接警台岗

位 4 人，设备操作维护岗位 4 人，视频岗位 57 人，巡逻岗

位 96 人。

2.阶段性目标

将 161 人安排到轨道 2 号线各警务室工作。

（三）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2019 年项目安排预算 967.61 万元，实际支出 967.61 万

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预算执行情况较好。2019 年初主

管部门按照 6.01 万元/人/年的标准申请预算，安排 967.61

万元用于聘用轨道交通治安辅助人员的经费支出。年中参照

现行新标准，人均经费安排调整至 7.05 万元/人/年，需增

加经费 68.16 万元，该部分经费于 2020 年预算中安排。

二、绩效评价结果

（一）评价结论

经项目单位自评、书面资料审核、座谈会、实地核查和

问卷调查结果等综合评价分析，2019 年度轨道交通治安辅助

人员经费项目的评价结果为 78.1 分，绩效等级为“中”。

纵观本次评审过程，项目总体实施情况良好，开展了前

期论证工作，按规范实行招标采购，专项资金管理严格，辅

助人员工作成效基本符合预期绩效目标，取得了一定的社会

效果，得到群众的整体认可。扣分项主要体现在绩效目标设

定全面性欠缺、前期准备工作纵深不够、管理过程存在不足、

财务管理有待加强等。具体请参见附件。

（备注：评分分 4 个档次，分别为：90-100 分为“优”，8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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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良”，60-79 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产出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预期产出目标大部分完成，主要体现在：

（1）预期数量目标达成

2019 年项目配备了 161 名轨道交通治安辅助人员，负责

东莞市轨道交通 2号线的治安防范工作。预期数量目标达成，

人员到岗率 100%，人均月服务时长为 26 天，符合合同要求。

（2）辅助人员离职率符合预期

经汇总，2019 年辅助人员年均离职率为 3.2%，低于预

期 10%的指标值，人员稳定性整体较好，除了 2019 年 1 月当

月离职率高达 6.8%外，其他月份队伍结构较为稳定。辅助人

员流动情况详见表 3。

表 3 辅助人员流动情况表

月份 在岗人数 离职人数 总人数 离职率

1 137 10 147 6.8%

2 144 1 145 0.7%

3 151 2 153 1.3%

4 151 6 157 3.8%

5 157 5 162 3.1%

6 156 4 160 2.5%

7 161 5 166 3.0%

8 154 7 161 4.3%

9 161 9 170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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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61 4 165 2.4%

11 161 4 165 2.4%

12 160 5 165 3.0%

年平均离职率 3.2%

备注 表中数据来源于主管单位提供的《2019 年 1 至 12 月人员名单》

（3）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2019 年项目安排预算 967.61 万元，实际支出 967.61 万

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预算执行情况较好。

2.效果目标完成情况

预期效果目标大部分完成，主要体现在：

（1）轨道交通公共安全维护成果较突出

项目实施以来，辅助人员在民警的带领下承担着轨道交

通治安巡逻、治安防范、协助执法及安保等任务，在一定程

度上有效缓解警力不足的现状，降低警务运行成本，有效震

慑违法犯罪分子，确保轨道交通无爆恐事件、无安全事故和

重大案件发生。

经统计，2019 年全线辅助人员协助民警圆满完成重大会

议活动的安保维稳任务 96 余次，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大庆安保维稳专项工作期间，安保时间从 2019 年 7 月份

至 2019 年 10 月份跨度近三个月，安保时间长、标准高、任

务重，2019 年 10 月 1 日国庆节当晚，轨道交通 2 号线客流

量高达 30 万人次，其中鸿福路站人流异常密集，全体辅警

根据要求积极配合人员调动，做好应急处突大客流事件，圆

满的完成了鸿福路站大客流任务，为人民群众欢度节日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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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稳定的出行环境，确保了轨道交通安全有序。

同时，辅助人员在隐患排查及警务打击效能方面表现优

良。自 2016 年 5 月 27 日 2 号线开通至今，总客流量高达 1.7

亿人次，期间辅助人员配合民警核录检查乘客 278.96 万人

次，其中重点人员 9262 人次（涉毒前科 3350 人，盗窃前科

1750 人，其他前科 3937 人），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225（其

中在逃 80 人，吸毒 128 人，其他违法犯罪嫌疑人 17 人），

指导安检过包件 1.3 亿件，查获各类限带物品、危险品（如

发胶、摩丝、剪刀、酒精等）31 万件，其中查获禁带刀具

1556 把，易燃易爆物品 13 万件，全线未发生重大有影响案

（事）件，整体治安秩序良好。

2019 年，辅助人员协助民警处置有效警情 241 宗，帮助

乘客寻回失物等好人好事 586 宗，其中收到群众赠送锦旗 24

面，积极协助群众解急困，受到群众的赞扬，为城市形象的

提升起促进作用。

（2）项目满意度尚可，社会反响良好

为进一步了解项目实施情况，工作组以现场座谈、问卷

等形式开展用人单位（轨道交通站点）及公众的满意度调查，

随机选取 200 余名以轨道交通方式出行的群众进行调查，形

成有效问卷 200 份。调查资料显示，用人单位及公众对项目

实施过程的认可度较高。

首先是公众对辅助人员岗位安排的满意度尚可。受访群

众对轨道地铁站内接警岗设置、巡逻辅警范围分布表示比较

满意及以上的分别为 67%及 71%，岗位安排方面的满意度整

体处于中等水平（详见图 1—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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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公众对辅助人员工作过程满意度整体良好。一是

对辅警着装及仪容仪表满意度超过八成（82%）；二是对辅

助人员日常工作状态的评价方面，77%的受访者表示比较满

意或非常满意；同时，受访者对辅助人员工作、服务态度的

满意度为 79%，接近八成（详见图 3-5）。

最后是项目的社会效益得到大部分群众认可。79%的受

访者对辅助人员协助轨道交通治安管理工作表示满意（图

6）。在问及辅助人员的工作在提升群众安全感方面的成效

时，82%的受访者给予正面评价（图 7）。同时，有 85%的群

众对我市轨道交通 2 号线的安全管理工作感到满意（图 8）。

图 1 对接警岗设置及工作情况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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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对站内巡逻辅警工作评价

图 3 着装及仪容仪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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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日常工作状态评价

图 5 服务态度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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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项目整体满意度

图 7 提升公众安全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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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 号线安全工作评价

三、绩效管理存在问题与建议

（一）存在问题

项目年初绩效预期目标整体得到较好落实，辅助人员管

理的制度及组织架构较合理，主管部门、服务提供方、轨道

交通运营方及辅助人员间就项目执行联动较密切，得到社会

一定好评，但在项目整体实施层面存在一些不足。

1.绩效目标设定全面性欠缺

根据《东莞市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本项目

的总体绩效目标设置为“购买轨道交通治安辅助人员数量

161 人，其中接警台岗位 4 人，设备操作维护岗位 4 人，视

频岗位 57 人，巡逻岗位 96 人”，2019 年度目标为：将 161

人安排到轨道 2 号线各警务室工作。项目绩效目标仅对实施

内容及工作任务进行了阐述，未对预期达到的效果水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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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效果目标未设置，绩效目标指向性不够明晰、全面性

欠缺。

同时，绩效指标细化程度不足。如数量指标未能根据岗

位设定进行细化，仅笼统以购买 161 人作为数量指标；效益

指标未考虑由于辅助人员的引入，对加强公安与轨道运营方

工作配合的协同度、响应效率等方面的影响，满意度指标未

将公众满意度列入考量等。

2.采购进度安排略为滞后

经梳理，项目 2016-2019 阶段的合同到期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7 日，主管部门提交《关于采购项目招标的请示》的

时间为 2019 年 2 月 18 日，《政府采购计划表》的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14 日，发布公开招标文件是 2019 年 6 月 6 日，项目

启动招投标工作的计划以及时间安排略有滞后。同时，因招

标文件部分内容需要调整，主管部门于 2019 年 7 月 5 日发

布公告显示本轮中标通知书作废，7 月 10 日发布二次采购公

告，由此形成了莞泰保安公司服务期限延长 3 个月的情况，

使得 2019 年前后两个购买合同间的衔接不够紧密。

3.项目前期准备工作纵深不够

一是人员配置数量的论证不够充分。自轨道交通 2 号线

于 2016 年投入运行至 2019 年 3 年间项目实施的内部环境和

外部环境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但主管部门在 2016 年及 2019

年两个合同阶段对辅助人员的数量需求均为 161 人，人员配

置数量的论证不够充分。一方面，在 2019 年新一合同阶段

的人员配置需求方面，主管部门未能以工作量需求等方面入

手进行细致的需求调查或分析论证；另一方面，对辅助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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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的合理性未进行充分说明。根据单位提供的《民警与治

安辅助人员的配比说明》，项目依据广州、深圳、苏州的民

警与治安辅助人员的配比聘请 161名人员的合理性说服力较

弱，鉴于不同地区间存在着诸多变量与差异，例如站点数量、

治安环境、人员流动密度以及地铁派出所与地面派出所的工

作职能交叉、地铁派出所与地铁公司安保人员的工作协调等

等，这些影响因素主管部门均没有进行深入分析和对比。

表 4 民警与治安辅助人员的配比说明

地区 在编警力 治安辅助人员 配比

广州 450 1550 1：3.5

深圳 609 1823 1：3

苏州 89 410 1：4.5

东莞 53 161 1：3

表 5 东莞市轨道交通 2 号线历年车站客运量统计

单位：人次

序号 车站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 东莞火车站 2216874 3794686 4338164 4934557

2 茶山站 667133 1212997 1319626 1412243

3 榴花公园站 990965 1602689 1787230 1980355

4 下桥站 862908 1486454 1702473 1866005

5 天宝站 1264755 2366473 2842465 3269876

6 东城站 2427651 4422701 5150160 5659714

7 旗峰公园站 1364326 2254797 2415697 2547238

8 鸿福路站 2680465 5113921 6236318 8429078

9 西平站 952803 1960704 3242745 391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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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蛤地站 848939 1816333 2442087 3037141

11 陈屋站 538613 1011290 1192570 1367911

12 寮厦站 2075418 3295140 3557789 3828944

13 珊美站 909523 1746977 2126517 2505314

14 展览中心站 941331 1707352 1986476 2241848

15 虎门火车站 2744000 4947459 5710605 6756326

合计 21485704 38739973 46050922 53756333

备注
1.2016 年统计期间为 5.27-12.31；

2.2017-2019 年均为完整年度客运量。

二是实施执行时部分岗位设置不够合理。本项目所购买

的辅助人员属于较高风险工作岗位，因此用人成本较其他岗

位相对偏高，但购置辅助人员中设立送餐、门岗、司机、内

勤等岗位，一方面不符合本项目立项批复《关于增加我局轨

道交通治安管理分局政府聘员及临工编制和辅警人员的复

函》（东府办复〔2015〕648 号）“后勤服务岗位相关经费，

通过日常公用经费统筹解决”的决议，另一方面则形成一定

程度的工作内容专业化偏离及资源浪费情况；同时设备操作

岗的设置缺乏一定的必要性，现场核查时发现站点警务室的

计算机等软硬件设备的故障仍需由专业公司工作人员进行

维护，对相关岗位的设置仍需主管部门进行深入探究。另外，

结合《辅助人员流动情况表》（表 2）可知，2019 年各月辅

助人员队伍整体较为稳定，但 1-6 月在岗人数均不足 161 人，

同样完成了当月的治安维护任务。按照政府采购“养事不养

人”的原则，主管部门在实施项目时应当尽可能提高工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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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4.项目管理过程存在不足

一是业务技能培训欠缺计划性。合同中约定每月培训时

间不少于 24 小时（培训方式和内容需由甲方审定，乙方组

织实施）。主管部门提供了人员培训情况的佐证材料，业务

技能培训工作落实整体较到位，不足之处是缺乏系统化的培

训方案，现行培训制度计划性体现不足，如年初制定培训方

案，内容应涵盖培训流程、培训模块、讲师要求、培训效果

反馈或心得体会、时间安排、人员安排、地点安排、审批权

限、监督措施、资料归档要求等。

二是人员离职调查未形成常态化，决策导向作用未体

现。合同规定，乙方应对离职员工进行离职原因调查，并定

期提交离职原因分析报告给甲方。但是，截止目前乙方只提

供了两份离职原因调查报告：第一份是莞泰保安公司对辅警

离职原因调查报告，报告中显示：莞泰保安公司派驻到派出

所辅助人员从 1 月 1 日至 7 月 30 日共计离职 35 人，报告时

间出具为 2019 年 7 月 30 日，但是核查发现 35 人与《2019

年 1-12 月治安辅助人员数量统计》（表）中的 37 人有出入；

第二份是振安保安公司对辅警离职原因调查报告，《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4 月离职原因分析报告》显示这期间离职 14

人，但是报告时间出具为 2019 年 12 月 25 日，时间有矛盾；

除了上述提到的问题以外，还存在未形成离职原因分析机

制，报告跨越时间过长导致时效性和决策导向作用减弱等问

题。

三是考核监督机制还有待加强。首先是主管部门对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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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有量化考核机制，特别是站点的辅警每两小时签到一

次。鉴于机动岗或巡逻岗的岗位非固定性，受限于目前的科

技装备不足，未能做到全过程轨迹追踪，还存在一定的管理

漏洞；其次是主管部门对保安公司未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服

务质量考核制度，如工作质量、履约情况、社保购买情况、

工作配合度、服务费支付及时足额情况等；最后是项目在接

受社会监督方面还有待加强，问卷调查显示 75%的受访者表

示不清楚轨道交通治安监督的监管方式，社会监管机制或渠

道仍需拓宽。

四是人员资质、服务质量状况监管需深化。从提供人员

档案看，服役人员约占 30%、未服役人员占 70%；同时，在

学历分布上涵盖高中、大专、本科等，整体上人员结构和素

养呈现参差不齐的状况；另一方面是人员档案归档不够完

整，合同约定了辅助人员的技术资格、职称、学历等要求，

主管部门提供的人员档案均具备人员简历表，但个别人员缺

乏相关的技术资格、职称、学历等完整的档案材料，目前的

人员档案归档情况，不利于后续的管理深化。

5.财务管理有待加强

一是个别月份服务费支付有滞后现象。根据《治安辅助

人员项目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主管部门每月 3 日前，根

据签名表核查结果，制定核算上月考勤提供给振安保安服务

公司，振安保安服务公司根据已制作的辅助人员费用结算

表，于每月 15 日通过银行转账给员工。”但是，根据《公

安局本专项资金 19 年明细表》个别月份支付给保安公司服

务费的时间有滞后，如 2019 年 3 月 1 日支付 1 月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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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27 日支付 2 月服务费、2019 年 4 月 26 日支付 3

月服务费、2019 年 5 月 30 日支付 4 月服务费、2019 年 7 月

2 日支付 5 月服务费等。经现场抽查相关经费申请文件，经

费申请及时，但因未能及时进行审批及支付等，导致个别月

份服务费支付滞后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单位对资金的支付

进度监控不够到位。

二是存在部分辅助人员未在服务方购买“五险一金”现

象。服务合同约定“乙方必须按照法律规定为员工代扣代缴

个人所得税、五险一金”。一方面，部分月份未足额购买社

保的人数较突出，个别人员未购买社保是因为已经在户籍地

购买，主管部门将对应的社保资金返还给个人，做法合理，

但服务提供方未要求相关人员提供不能重复购买社保的证

明文件并纳入个人档案中，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另一方面，

住房公积金必须由所在单位（公司）进行设立和缴纳，项目

中部分人员未购买公积金属于违约，主管部门应及时介入并

纠偏。

表 6 2019 年辅助人员未在服务方购买“五险一金”汇总表

单位：人次

时间 服务方
未购买

社保（五险）

仅购买

工伤保险

未购买

公积金

1月

莞泰公司

10 4 1

2 月 15 4 9

3 月 11 4 1

4 月 12 4 2

5 月 14 4 2

6 月 1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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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7 4 2

8 月

（1-7 日）
16 4 1

8 月

（8-31 日）

振安公司

2 119 121

9 月 2 28 7

10 月 4 6 2

11 月 0 5 0

12 月 5 2 4

合计 121 192 153

备注

1.数据来源于《2019 年 1-8 月工资表》、《2019 年 8-9 月辅助人员费用》；

2.社保（五险）：指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

险；

3.仅购买工伤保险：指辅助人员除了在服务方购买工伤保险外，其余四险（基本养

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均未在服务方购买；

4.公积金：指住房公积金。

（二）管理建议

1.强化绩效管理意识，夯实预期目标设置

绩效目标是预算绩效管理的基础，是项目预算绩效管理

系统的前提，绩效目标的设定应当与项目预算资金安排相匹

配，既体现预期产出目标也反映预期效益水平。主管部门在

设定本项目绩效总目标及年度目标时，应符合部门职能及发

展规划，反映项目需要完成的工作内容，如安保、反恐、维

稳、协助执法、提高工作效率等，保障绩效目标的指向明确

性及全面性。

同时，绩效指标设定要根据绩效目标的内容，做到全面

性、可行性和相关性，产出指标尽可能量化，如可在治安巡

逻次数、接受群众报警/求助次数、宣传报道数量、各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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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会议、重大节假日活动的安保任务次数、协助民警开展身

份证核查和对可疑人员盘查工作次数、协助民警处置各类突

发案（事）件数量、全线未发生重大有影响案（事）件、整

体治安秩序良好等方面进一步挖掘绩效指标；按接警台岗

位、设备操作维护岗位、视频岗位、巡逻岗位的不同，分别

设置数量指标；时效指标增加新入职的辅助人员到位及时

率、辅助人员准点上班率、早退率等指标；社会效益考虑由

于辅助人员的引入，在加强公安与地铁公司工作的配合协

同、提高工作效率、响应时效提升等；可持续指标增加设置

管理制度的可持续性；满意度分别设置地铁公司、社会公众

对辅助人员的满意度预期等等，主管部门应充分利用和总结

历年工作经验，梳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工作及管理重点，提

炼为绩效指标和目标要素，发挥绩效目标及指标的导向作

用。

2.完善采购计划安排，提高资金拨付及时率

一是完善采购计划安排。主管部门应总结工作经验，预

估政府采购程序及时间安排方面的影响，预留充足时间提前

招标工作，提前论证项目需求方案，做好计划衔接工作，尽

量避免进度滞后和因招标文件部分需要调整而需二次招标

的情况。在发生如投诉事件或其他影响中标结果时，应尽快

启动应急预案，以进一步加快工作进展，保证各阶段工作的

连贯性和稳定性。

二是提高服务费审批及支付效率，提升对合同款项支付

条款的落实及时性，以利于服务提供方按合同时间要求及时

足额支付辅助人员薪酬，保障服务质量。同时，主管部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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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服务提供方落实“五险一金”购买要求和规范管理，针

对未购买社保人员应要求其提供已购买社保的相关佐证材

料，并出具书面材料确认不在服务提供方购买社保的个人意

愿，以避免后续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

3.优化岗位配置，探索勤务工作安排的调整

一是优化人员岗位配置。建议主管部门针对本项目的普

通岗位（如门岗 3 人、送餐岗 3 人、内勤岗 4 人、司机岗 4

人），一方面该类岗位属低风险岗位，工作性质与辅助人员

服务购买差异较大，另一方面是该类岗位即便出现人员变

动，对工作连续性的影响不大的情况，可按照工勤人员标准

购买服务，降低财政资金支出压力，建议上述的普通岗位直

接取消，转由市场调节供给。同时，取消设备维护岗（4 人），

将设备交由专业公司维护质量更有保障。结合 2019 年 1-6

月在岗人数均不足 161 人，同样完成了当月的治安维护任务

的情况，建议主管部门在满足治安管理需求的前提下，考虑

对辅助人员规模进行一定程度的压减。

二是探索勤务工作安排的调整优化。目前辅助人员工作

时 间 分 两 班 ， 分 别 是 早 班 （ 07:00-15:00 ） 和 晚 班

（15:00-22:30），持续工作的时间太长，疲劳工作不利于

提高工作效率和应对突发事件。建议主管部门在保证工作时

长的基础上，调整和优化工作排班，确保辅助人员工作质量

和工作形象得到保障，如在不增加人手的情况下，考虑一三

班（7:00-12:00、15：30-18：30）、二四班（12:00-15:30、

18：30-22：30）等形式。同时，由于地铁乘客有较多的交

通咨询需求，建议在不影响辅助人员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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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辅助人员尤其是巡逻岗、接警台岗在道路交通环境方面的

培训，为乘客提供更多且准确度高的咨询服务。

4.加强监管考核力度，促进项目提质增效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要坚持行政许可和依法行政原则贯

穿项目管理的全过程，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和责任要求，总结

经验，堵塞风险敞口，做到项目管理分工明确、责任清晰、

监管到位、实施效益充分体现。

一是梳理厘清主管部门和服务提供方职责分工。项目通

过财政预算资金保障，以政府采购程序选择符合条件要求的

人力资源劳务输出公司，供需方要定位清晰，厘清管理责任

和主体间的从属关系，按职责做好管理工作，确保项目实施

管理主体清晰、责任明确。

二是落实好项目的监督管理。主管部门应制定并完善专

项业务管理制度和工作指引，清晰界定政府部门执法工作人

员与辅助人员的工作分工，明确辅助人员工作内容，规范工

作方法，统一工作程序和服务标准，为项目执行奠定规范基

准。其次，强化对服务提供方的监督考核，督促服务提供方

建立合理的人员岗位奖罚考核制度及绩效考核制度，主管部

门应组建项目绩效监督评估工作组，定期开展项目绩效运行

内部监控，总结项目运作以来的经验和方法，结合项目特性，

根据不同服务岗位、工作内容等实现绩效分配差别化的管理

模式，充分调动辅助人员工作积极性。立足到岗率、工作过

程规范性、特发事件处理及时率、仪容仪表合格率、群众对

服务态度满意度等内容对各岗位辅助人员进行全面考核。以

每阶段辅助人员整体考核结果为基础，结合服务方薪酬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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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足额程度，“五险一金”、人员培训、工作配合度等

对服务方进行工作质量评估，推动服务经费拨付比例与评估

结果挂钩，督促服务提供方积极加强内部服务管理、提升服

务质量。建立服务对象、轨道运营方与主管部门间便捷的信

息反馈机制，避免出现监管盲区。

三是重视辅助人员的培训管理。辅助人员作为轨道交通

治安管理力量的补充，其对外形象、处事方式、工作效率和

社会影响等方面的民众观感都将归属于政府公共形象。作为

职能主管部门，在切实做好日常管理的基础上，应督促服务

提供方加强人员思想、法制意识、政策宣贯和业务技能等再

教育培训，做到外树形象、内强素质，特别注意社会管理热

点问题和红线。关注聘用人员心理健康评估，定期开展涵盖

身体素质、心理健康、技能掌握运用等方面的评估，结果纳

入个人档案管理。加强服务提供方对辅助人员的薪酬待遇和

劳动福利保障，减少辅助人员离职率。制订年度培训计划，

建立常态化的培训机制，加强对辅助人员的量化考核，特别

是站点外的机动岗或巡逻岗，堵塞离岗脱岗的管理漏洞。

5.探索新政策下项目后续实施方式

根据财政部《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102

号），应当由政府直接履职的事项及以劳务派遣方式用工的

均不得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本项目不属于政府购买服务

范围，但通过对辅助人员服务质量、服务内容等进行规范和

完善管理制度建设，有助于协助市公安局做好治安管理工

作，其作用和意义对新形势下的政府管理非常重要。建议主

管部门结合往年轨道交通发展的大环境变化和治安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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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

可行
2

评价要点：

①制定的绩效目标是否做到符合客观实

际，科学合理，经过主管部门的合理努

力，能够实现。

②绩效目标的预期产出效益及效果是否

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目标设定合理可行，达到正常业绩

水平，在项目周期内具有实现可能

性的，得 2 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绩效目标合理可行，具有实现

可能性，但预期产出效益及效

未体现。

1 绩效目标批复表

绩效

指标

设定

3

绩效

指标

明确性

3

相关性 1

评价要点：

①绩效指标设定是否与绩效目标有直接

关联，能否全面准确反映目标的实现程

度。

绩效指标与目标匹配度高，能全面

准确反映目标实现程度的，得 1分；

其他视情况扣分。

绩效指标与目标较相关，但指

标设置不够全面。
1 绩效目标批复表

可衡量性 2

评价要点：

①绩效指标设定是否做到定量指标与定

性指标相结合，系统地反映财政支出的

预期产出和效益。

绩效指标设定符合做到定量指标

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的，得 2 分；其

他视情况扣分。

绩效指标设定基本实现定量

与定性相结合，但部分指标细

化及量化程度不够，如数量、

时效、效益指标等。

1 绩效目标批复表

预算

配置
3

资金

配置
3

预算

配置

合规性

3

评价要点：

①预算资金的申请是否符合程序，计算

依据是否充分，计算过程是否详尽，计

算过程是否合理。用以反映和考核预算

资金配置的合规性、科学性、合理性。

预算资金申请符合程序要求，计算

依据充分，计算过程详尽合理的，

得 3 分；否则不得分。

项目预算资金申请符合程序

要求，计算依据充分。
3

2019 年预算申请、公交分局

2019 年专项预算批复、每期申

请资金拨付的文件等

过程

管理
25

财务

管理
7

财务

制度
1 健全性 1

评价要点：

①项目主管部门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

是否制定专项的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用

以反映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

范、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

制定有项目相关资金财务管理办

法的，得 1 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项目资金管理制度较健全。 1

轨道交通治安辅助人员劳务派

遣项目财务管理制度、专户财务

制度(莞泰）、专户财务制度(振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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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使用
4

支出

合规性
2

评价要点：

①项目主管部门资金支出时是否有完整

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②项目会计核算是否规范，是否进行专

账管理，支出记录是否完整规范，凭证

是否合规有效。

③资金拨付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

虚列支出等情况。

资金支出合理规范，不存在违规支

出情况的，得 2 分；否则视情节扣

分。

被财政、审计部门检查、评价，发

现问题的，或发现问题未整改的，

不得分。

资金支出合理规范，不存在违

规支出情况。
2

现场抽查明细账及记账凭证、原

始凭证。

预算

调整率
2

评价要点：

①预算的调整情况，体现年初预算编制

的准确程度。

预算调整率=|预算追加（减）数/年初预

算数|×100%。

未出现预算调整的，得 2 分；预算

调整率在 10％以内的，得 1.5 分；

10％-20％以内的，得 1分；21%-30%

以内的，得 0.5 分；预算调整率大

于 30%的，不得分。

2019 年未出现预算调整。 2

《关于追加东莞市公安局轨道

交通治安辅助人员预算的请示》

（东公公交〔2019〕14号）

财务

监控
2 有效性 2

反映项目主管部门为保障资金的安全、

规范运行而采取了必要的监控措施，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主管部门对资金运行

的控制情况。

具备相应的财务监控机制或采取

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监控措施到

位且有效的，得 2 分；其他视情况

扣分。

财务监控较为有效，但出现部

分月份派出所申请资金支付，

但上级单位未能及时转账的情

况，致使个别月份服务费支付

有滞后。

1
现场查阅明细账等资料、座谈了

解

业务

管理
18

业务

制度
6

制度

完善性
2

评价要点：

①项目主管部门是否已制定或具备专项

业务管理、绩效管理制度；

②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具备相关业务制度、绩效管理制度

的，得 2分；有业务制度，无项目

绩效管理制度的，得 1 分；两项制

度均未建立的，不得分。

制度建设较为完善，但项目实

施过程中的绩效管理仍需加

强。

1.5

辅警管理制度、辅警奖惩办法、

辅警考勤制度、振安公司投诉处

理制度、等

执行

落实

有效性

2

评价要点：

①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严格执行落实相

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绩效管理制度的规

定。用以反映和考核业务、绩效管理制

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严格执行项目相关管理制度的，得

2 分；基本执行的，得 1 分；其他

情况不得分。

各项制度得到较有效执行，但

过程管理有待加强，现场抽查

发现个别辅警调班审批不够完

整。

1
座谈了解、实地核查、项目过程

资料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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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性 2

评价要点：

①项目实施是否制定有详细的工作计划

或实施方案；

②项目实施绩效是否纳入主管部门、承

包方的年度工作总结内容等。

项目制定有详细的工作计划或实

施方案，能按计划开展工作的，并

将项目实施绩效纳入工作总结的，

得 2 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项目实施具有较好的计划性，

但实施过程有待改进，如 2019

年前后 2 个购买合同之间的衔

接不够紧密、部分条款未及时

修正。

1.5
座谈了解、排班表、管理制度等

佐证资料

项目

实施
7

服务

合同

合理性

2

评价要点：

①服务合同与用户需求重要条款是否保

持一致；

②审核项目签署的服务合同，服务范围

是否明确、服务内容是否完整、服务标

准是否合理、服务时长、服务过程监管、

考核是否合理等。

服务合同与用户需求重要条款保

持一致且内容合理的，得 2 分；其

他视情况扣分。

服务合同条款整体合理，但未

涉及到对乙方的服务质量评价

机制，存在可完善的地方。

1.5 招标文件、服务合同

人员配置

合理性
3

评价要点：

①对辅助人员 161 人的配置合理性进行

评价，包括岗位设置、人数安排、职责

分工等的合理性、必要性。

项目辅助人员需求及岗位设置等

合理且必要的，得 3 分；其他视情

况扣分。

人员配置总体较合理，但目前

以较高成本购置送餐、门岗、

后勤等岗位的合理性需探讨。

1.5
座谈了解、岗位设置说明等佐证

资料

业务

技能

培训

1

评价要点：

①项目是否根据合同要求及实施情况，

制定详细且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方案；

②实施过程中是否落实辅助人员的业务

技能培训及集训要求，并做好资料收集、

整理。

制定有详细、针对性强的培训方

案，将技能培训及集训要求落实到

位，并提供佐证材料的，得 1 分；

其他视情况扣分。

业务技能培训工作落实情况

较好，但在系统化培训方案制

定方面存在欠缺。

0.8
座谈了解、查阅 2019 年培训台

账等佐证资料

安全

保障

措施

1

评价要点：

①项目主管部门是否落实监管责任，要

求承包方制定相关安全保障、应急处置

方案或措施等，并为特勤人员购买足额

的意外伤害险。

承包方制定并落实安全保障、应急

处置等相关制度，且已为从业人员

购置足额保险，并提供佐证的，得

1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服务方制定有应急预案，为辅

警购买了五险一金，但项目在

商业保险购买上有欠缺，存在

风控漏洞。

0.8

座谈了解、查阅 19 年资金支出、

辅助人员工资发放明细等佐证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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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质量

可控性

5

考核

机制

制定

2

评价要点：

①主管部门是否制定专门、详细的考核、

评分标准，确保辅助人员工作的服务质

量。

主管部门制定有专门、详细、合理

的考核评分标准或体系的，得 2分；

其他视情况扣分。

制定的考核评分标准不与服

务费用支付挂钩，激励作用未

充分体现。

1
座谈了解、辅警量化考核的相关

资料

监督

检查
2

评价要点：

①主管部门是否对项目进行日常监督检

查，检查记录是否完整；

②主管部门是否落实考核工作，考核频

次是否合理，考核记录是否完整。

主管部门对项目开展日常监督检

查并落实考核工作，频次合理且相

关记录完整的，得 2 分；其他视情

况扣分。

项目监管整体较为合理，但在

机动岗或巡逻岗的全过程轨迹

追踪等方面，存在管理漏洞。

1.5
座谈了解、签到表、辅警量化考

核的相关资料

社会

监管

机制

1

评价要点：

①主管部门是否设立项目社会监管机制

或渠道，接受社会监督。

项目设立了社会监督渠道的，得 1

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监管机制较为完善，在接受群

众方面还有待加强，监管方式

群众知晓率仅为 25%。

0.5
座谈了解、单位对群众、轨道单

位等群体回访资料

产出 25
项目

产出
25

完成

情况
4

人员配备

达标率
2

评价要点：

①项目是否按计划配置了足额的辅助人

员，用以考核人员配置完成情况。

人员配备达标率=（实际配置的辅助人员

数/计划配置的辅助人员数）*100%

得分=人员配备达标率*2

2019 年项目人员配置整体达

标，但 1-6 月存在不同程度的

人员缺岗情况，适当扣分。

1.5

2019 年 12 月《轨道交通 2号线

治安辅助人员在岗情况报告》、

考勤表、工资核算表等佐证资料

在岗率 2

评价要点：

①项目辅助人员应到岗实到岗情况，通

过随机抽查计算本项得分。

在岗率=（实际在岗的辅助人员数/应在

岗的辅助人员数）*100%

得分=在岗率*2
人员在岗率良好，基本按排班

计划落实到位。
2

实地调研、2019 年 12 月《轨道

交通 2 号线治安辅助人员在岗

情况报告》、考勤表、排班表工

资核算表等佐证资料

工作

完成

时效

6

单人单月

服务

时长

3

评价要点：

①项目辅助人员的服务时间是否符合合

同要求，通过核查考勤表等佐证资料计

算本项得分。

人均服务时长≥26天每月的，得 3

分；每低 1 天扣 1 分，其他视情况

扣分。

辅助人员单人单月服务时长

达到 26天，符合合同要求。
3

实地调研、2019 年 12 月《轨道

交通 2 号线治安辅助人员在岗

情况报告》、考勤表、排班表工

资核算表等佐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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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

频率
3

评价要点：

①考察项目是否实行不间断的机动巡查

和定岗驻守，以公众反馈的见警率作考

量。

见警率=见到辅助人员的人数÷调查总

人数×100%

通过现场调研、公众问卷调查等综

合分析：见警率≥90%的得 3分；≥

80%的得 2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实地调研辅助人员巡查频率

较高，问卷调查中 98.5%的受

访者表示见到过辅警的巡查身

影。

3 实地调研、问卷调查

服务

质量
8

考核

达标率
4

评价要点：

①查阅项目档案资料，审核主管部门对

项目的考核结果，得出辅助人员工作质

量达标情况。

考核达标率=（考核结果为达标的次数/

总考核次数）*100%

考核达标率≥95%的，得 4 分；≥

90%的，得 3分；大于等于 80%、小

于 90%的，得 2分；大于等于 70%、

小于 80%的，得 1分；低于 70%的，

不得分。

主管单位对辅助人员考核的

结果整体较好，达标率大于

95%。

4 座谈了解、查阅考核等资料

招录人员

达标率
4

评价要点：

①查阅项目人员资质资料，审核招录人

员资质达标情况。

资质达标率=（资质要求达标人数/辅助

人员总数）*100%

得分=招录人员达标率*4

项目仅对设备维护岗提出资

质要求，除一人学历要求未达

标外，资质达标率为 99.4%。

但服务方在人员信息存档方面

存在不足，档案管理仍需加强。

3 座谈了解，查阅人员档案资料

成本

控制
7

预算

执行率
2

评价要点：

①考核预算安排资金、实际使用资金与

结转资金的情况。用以反映资金安排的

科学性、准确性和合理性。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付财政预算资金/

财政安排预算资金）*100%

预算执行率大于等于 90%以上的，

得 2 分；大于等于 80%，小于 90%

的，得 1分；低于 80%的，不得分。

2019 年项目安排预算 967.61

万元，实际支出 967.61 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 100%，预算执行

情况较好。

2 项目支出明细账等财务资料

经费使用

合规性
5

评价要点：

①考核承包方是否按要求实现经费支出

专账管理，将员工工资、职务补贴、评

优评先、五险一金、商业意外险、劳务

管理费从专户转至各项目的相应账号后

支出。

承包方经费使用符合专账管理要

求的，得 5 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能够严格保证辅警工资与合

同一致，个别人员未购买社保，

但将这一资金返还给该相关人

员，做法合理，但补充提供的

相关人员未在公司购买社保情

况说明存在漏洞。

4 座谈了解、工资支付等佐证资料



31

效果 35
项目

效益
35

社会

效益
22

公共安全

保障
4

评价要点：

①考核项目实施后，市轨道交通 2号线

的公共安全保障情况，以是否发生群众

安全事故和重大案件为考量。

评审期内轨道交通 2号线未出现公

共安全事件的，得 4 分；其他视情

况扣分。

项目在维护轨道交通公共安

全方面成效显著，完成各项安

保任务，配合民警核录检查乘

客 278.96 万人次，抓获违法犯

罪嫌疑人 225 人，为市民营造

安全有序的轨道交通环境。

4
座谈了解、实地核查、项目成效

等佐证资料

安全隐患

排查
4

评价要点：

①考核项目实施后，辅助人员在轨道交

通 2号线安全隐患排查中的作用。

结合座谈了解和资料核查，综合评

价辅助人员在轨道交通安全隐患

排查工作中的效益，满分 4 分。

2019年配合民警核录检查重点

人员 9262 人次、抓获违法犯罪

嫌疑人 225 人，查获各类限带

物品、危险品 31 万件，项目在

安全隐患排查方面成效显著。

4
座谈了解、实地核查、项目成效

等佐证资料

安全

事故

发生数

2

评价要点：

①项目实施中，辅助人员出现安全事故

的次数。

评审期内未出现安全事故的，得 2

分；其他视情况扣分。

评审期内，辅助人员未出现安

全事故。
2

座谈了解、实地核查、项目成效

等佐证资料

工作状态

认可度
4

评价要点：

①考核公众对辅助人员日常工作状态的

认可度。

（1）本项评分结合现场评审、问

卷调查数据综合考量；

（2）受访对象对辅助人员工作状

态认可度 90%以上的，得 4分；每

降低 5%，扣 1分，扣完为止。

调查结果显示，77%的受访群

众对辅助人员日常工作状态表

示比较满意及以上。同时，工

作组进行实地核查时发现辅助

人员整体工作状态较好。

2 实地核查、问卷调查

服务态度

认可度
4

评价要点：

①考核公众对辅助人员日常服务态度的

认可度。

（1）本项评分结合现场评审、问

卷调查数据综合考量；

（2）受访对象对辅助人员服务态

度认可度 90%以上的，得 4分；每

降低 5%，扣 1分，扣完为止。

调查数据可得，79%的群众对

辅助人员的服务态度表示比较

满意或非常满意。

2 实地核查、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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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安全

感提升
4

评价要点：

①项目实施后，是否能有效提升公众安

全感。

（1）本项评分结合现场评审、问

卷调查数据综合考量；

（2）受访对象认为项目实施有效

提升安全感占比达 90%以上的，得

4分；每降低 5%，扣 1分，扣完为

止。

在受访群众中，82%认为辅助

人员的参与轨道交通治安管理

工作，有助于提升群众安全感。

2.5 实地核查、问卷调查

可持续

影响
3 可持续性 3

评价要点：

①项目的发展目标、实施效益是否可持

续，现行管理体制是否满足长远发展需

要。

综合考量，项目发展目标、实施效

益及现行管理体制可持续的，得 3

分；其他情况酌情评分。

项目发展目标、效益及管理体

制等整体具有可持续性，但在

岗位分配、过程管理等方面仍

可进一步优化。

2.5
座谈了解、实地核查、问卷调查、

查阅管理制度等项目佐证资料

社会

评价
10

投诉率 1
评价要点：

考核公众对辅助人员的服务投诉情况。

投诉率 10%以上，不得分；5%-10%

的，得 0.5 分；5%以下得 1 分。项

目实施造成社会不公而引起纠纷、

诉讼、信访、上访甚至违法犯罪的，

得 0 分。

评审期内，项目未出现针对辅

助人员的有效投诉。
1

座谈了解、实地核查、查阅项目

佐证资料

用人单位

满意度
4

评价要点：

考核轨道交通运营方对辅助人员工作的

满意程度。

本项评分以问卷调查数据考量，用

人单位满意度 90%以上，4 分；每

降低 5%，扣 1分，扣完为止。

通过与轨道交通站点运营方

的座谈了解，用人单位满意度

为 100%。

4
与站点负责人座谈了解、实地核

查

公众

满意度
5

评价要点：

①公众对镇内特勤人员协管服务成效的

满意程度。

本项评分以问卷调查数据考量，公

众满意度 90%以上，5 分；每降低

5%，扣 1 分，扣完为止。

79%的受访群众对辅助人员协

助轨道交通治安管理表示比较

满意及以上，其中非常满意占

比为 39%。

2 实地核查、问卷调查

合计 100 — — 评分结果 78.1 —




